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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对抽检不合格

食品生产企业严格监管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2019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发现，部分食品生

产企业连续多次被检出不合格样品或问题样品（详见附件）。为进

一步加强对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加强监督检查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连续多次被检

出不合格样品或问题样品的食品生产企业组织开展监督检查，针

对抽检发现的问题，重点检查生产企业原辅料采购验收情况、生

产过程控制情况、重点岗位人员管理情况、生产记录情况、出厂

检验情况、企业自查整改情况等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，督促企

业持续保持生产许可条件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市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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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部门将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列为日常监督检查的重点对

象，调高风险等级，增加检查频次。按照原因查不清楚不放过，

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，抽检不合格不放过的原则，各地市场监

管部门要严格开展监督检查，督促企业持续合规，保证出厂食品

检验合格。

二、加强抽检监测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紧盯不合格食品

生产企业，持续开展跟踪监督抽检与风险监测，增加抽样检验频

次，及时发现风险隐患，督促企业立即采取控制措施，切实排查

问题原因，责令企业彻底整改并严格检查验收，实现“闭环管理”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严厉处罚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，特别

是对一年内累计三次受到行政处罚的食品生产经营者，依法责令

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。

三、强化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

要组织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多次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的法定

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，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

任，彻底消除隐患；督促企业加强食品安全自查，定期对自身食

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。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，

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，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；有发生食品

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，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，并向所

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。

四、强化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落实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将

连续多次抽检不合格的食品生产企业情况通报企业所在地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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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部门，将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整改情况纳入食品安全

工作年度考核，推动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监管责任。各地市场监管

部门要每年汇总整理多批次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名单，以问

题为导向，分析本辖区食品安全状况，细化监管措施，明确监管

重点，解决监管难点，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，完善长效监

管机制，不断提升监管成效。

附件：1. 2019 年检出 3 批次及以上不合格样品食品生产企业

信息

2. 2019年检出 3 批次及以上问题样品食品生产企业信息

3. 连续 3 年及以上检出不合格样品食品生产企业信息

4. 2018 年检出 3 批次及以上不合格样品食品生产企业

跟踪抽检信息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0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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